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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了解在社會工作領域中對於家庭的界定與看法。

 了解家庭所具有的功能。

 對於家庭社會工作實施的特色、重點與作法。

 對於家庭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有初步的了解。

 對於臺灣家庭政策的內涵有基本的認識。

在研讀本章之後，學習者應能達到下列目標：



前 言

 存在主義大師卡謬曾說：「要了解一個人就必須先
了解他（平常）是怎麼生活的」，而在社會工作實
務領域也是如此，對於案主的了解，家庭的評估通
常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節 家庭與家庭功能

 家庭型態的增加，家庭內部的問題也隨之多樣化，
因此家庭社會工作在實務中的位置也更形重要。

壹、家庭的定義

一.傳統的家庭定義

(1)一個包含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以及他們的
子女之最基本社會組織；(2)共同祖先的一組人
；(3)血統；(4)在一個屋簷下的所有家庭成員。

壹、家庭的定義



第一節 家庭與家庭功能

現代家庭結構與型態日趨於多元，若在實務上仍
固著於傳統的定義可能造成以下的問題：

1.政策上的影響：現代社會中可能會有許多人
被排除在這種家庭的界定之外。

2.實務上的影響：社會工作者對於家庭協助的
方向與策略也會因此受到局限。

壹、家庭的定義



第一節 家庭與家庭功能

二.現代的家庭定義

是由二個或二個以上互相委身，並彼此分享情感
、資源、決策與價值的人所組成。

壹、家庭的定義



第一節 家庭與家庭功能

三.社會工作實務對於家庭的定義(p.10)

強調並非彼此血緣或法律上的關係，而是彼此有
歸屬、角色、義務、相互分享功能的互動關係。

如此的定義才不至於排除單親家庭、非血緣與非
婚同居者及其子女。

家庭社會工作者應努力擺脫種族中心主義，並培
養多元文化的敏感度與知能

必須了解家庭的主流價值和信念可能具有壓迫性
，並不適用於其他文化的家庭



第一節 家庭與家庭功能

 家庭的功能具有:

1. 生育

2. 養育(身體照顧或保護)

3. 教育(社會化)

4. 心理(情感支持)

5. 娛樂

6. 經濟



第一節 家庭與家庭功能

Ogburn也進一步澄清家庭仍具有以下五項功能：

1.繁衍下一代。

2.照顧幼小。

3.社會化功能。

4.性行為的規範。

5.情感的來源。

貳、家庭的功能



第一節 家庭與家庭功能

家庭型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mnd2Iz4LUU&a
b_channel=%E5%85%AC%E6%B0%91%E5%8F%AE%EF%BC%9
A%E6%95%99%E5%AD%B8%E5%BD%B1%E7%89%87%E5%88%8
6%E4%BA%AB%E5%B9%B3%E5%8F%B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mnd2Iz4LUU&ab_channel=%E5%85%AC%E6%B0%91%E5%8F%AE%EF%BC%9A%E6%95%99%E5%AD%B8%E5%BD%B1%E7%89%87%E5%88%86%E4%BA%AB%E5%B9%B3%E5%8F%B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mnd2Iz4LUU&ab_channel=%E5%85%AC%E6%B0%91%E5%8F%AE%EF%BC%9A%E6%95%99%E5%AD%B8%E5%BD%B1%E7%89%87%E5%88%86%E4%BA%AB%E5%B9%B3%E5%8F%B0


第一節 家庭與家庭功能

 同志家庭: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第 1 條為落實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之施行，特制定
本法。

 第 2 條相同性別之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
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

 第 3 條未滿十八歲者，不得成立前條關係。

 未成年人成立前條關係，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 4 條成立第二條關係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
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之
意旨及本法，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8&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8&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8&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8&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8&flno=4


第二節 家庭社會工作

壹、家庭社會工作的定義

以家庭為對象所從事的社會工作；

凡是採取社會工作方法或理論，以家庭整體為核
心所提供的各項家庭協助工作。

壹、家庭社會工作的定義



第二節 家庭社會工作

一.家庭社會工作的目標

1.協助家庭更正常的運作。

2.提升家庭的功能，以滿足成員的需求。

3.增強家庭優勢以做好改變的準備。

4.提供家庭額外支持，讓其維持有效的功能。

5.創造家庭功能之具體改變，使其能自力維持有
效且令人滿意的日常運作。

壹、家庭社會工作的定義



第二節 家庭社會工作

二.家庭社會工作的信念

1.家庭渴望健康。

2.家庭希望能聚在一起和克服彼此差異。

3.為了維持滿意關係和養育子女，家長需要獲得
了解和支持以面對挑戰。

4.如果父母有機會獲得支持、知識和技能，就能
夠學會正向且有效的回應子女方式。

壹、家庭社會工作的定義



第二節 家庭社會工作

5.父母基本需求必須先獲得滿足，才能有效且正
向回應其子女的需求。

6.每個家庭成員都需要滋養。

7.不論性別或年齡，家庭成員都應該彼此尊重。

8.孩童的情緒和行為困難應該放在家庭和更大的
社會環境脈絡中看待。

9.所有人都需要家庭。

壹、家庭社會工作的定義



第二節 家庭社會工作

10.大多數家庭困難不是一夜之間出現，而是經
年累月形成。

11.教養的想法和行動是兩回事。

12.當個「完美」父母不同於當個「稱職」的父
母。

13.家庭需要環境系統的公正和平等對待。

壹、家庭社會工作的定義



第二節 家庭社會工作

貳、家庭社會工作的特徵

1.評估與介入焦點:視家庭是一個整體

2.工作的場所:以案主的家庭及社區為基礎

3.服務重點:服務對象之具體需求、日常活動和案
主家人互動為重點。

4.服務方式:提供當場且具體的協助。

貳、家庭社會工作的特徵



第二節 家庭社會工作

參、家庭社會工作與家族治療的差異(p.10-10)

1.評估與介入焦點的差異。

2.觀點、作法上的差異。

3.改變對象的差異。

由於家庭是個人最初社會化之地，同時也是一個
人互動最多與最親密的系統，家庭功能如果良好
，個人便能夠從中獲益。

參、家庭社會工作與家族治療的差異



第三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

 社會工作者要能夠對家庭產生有意義的評估，最基
本的是要增加視野的廣度與多元化，而此有賴於對
各種理論的了解與運用。

 常見的理論:

1. 系統理論

2. 結構理論

3. 家庭生命週期理論

4. 生態理論

5. 優勢觀點

壹、系統理論



壹、系統理論

家庭並非只是個別成員的集合體，

1. 家庭是彼此互動，發展出角色、規則、信念與溝
通模式的有組織團體。

2. 家庭具有完成任務及功能的組織結構。



第三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

根據系統理論，進行家庭評估時必須掌握以下幾
個方向：

1.將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找出來。

2.整體大於部分的整合，部分無法在游離狀態下
被了解。

3.系統會不擇手段地維持完整、維持平衡與維持
發展。

壹、系統理論



第三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

4.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要有
一部分改變就會有牽一髮而動
全身的效果。

將視野延伸到過去歷史事件的影
響，Bowen進一步提出世代傳遞
的概念。

壹、系統理論



第三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

根據世代傳遞理論，在進行家庭評估時必須掌握
以下幾個方向：

1.繪製族譜圖或家庭圖，至少記錄三代的家庭成
員與結構。

2.找出家庭的生活腳本。

3.家庭可以被視為是這些事件的重複發生。

壹、系統理論





第三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

通常實務工作上會在第一或第二次會談時邀請家
庭一起來繪製族譜圖，這樣的作法有以下好處：

1.提供一個絕佳的機會，以沒有威脅性的方式來
參與家庭。

2.轉移對某個被認為有問題的成員的過度關注。

3.透過即時的方式提供有價值的資訊。

壹、系統理論



第三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

貳、結構理論

將家庭的組織與互動過程視為是理解家庭的重要
概念，家庭失功能所反映的可能就是這些部分產
生問題，其中心的概念有：

1.階級。

2.次系統。

3.界限。

4.結盟。

5.三角關係。

貳、結構理論





第三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

參、家庭生命週期理論

一般將家庭生命週期分為八個階段：

1.尚未生子的夫婦。

2.生了小孩的家庭。

3.育有學齡前兒童的家庭。

參、家庭生命週期理論



第三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

4.有兒童的家庭（最大的孩子6~13歲）。

5.有青少年的家庭（最大的孩子13~20歲）。

6.發射站家庭（第一個到最後一個孩子離家）。

7.中年夫婦的家庭（空巢期直到退休）。

8.老年家庭（從退休一直到夫婦死亡）。

參、家庭生命週期理論







第三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

肆、生態理論

認為影響個人發展的環境一般有四個生態系統：

1.微視系統：指個人與環境直接互動的系統。

2.中間系統：指在兩個或更多的微視系統之間的
相互關係，其影響著發展中的個體。

3.外部系統：指由家庭成員外圍體制所構成，個
人不直接參與卻間接有影響的系統。

4.鉅視系統：指廣泛層面的意識型態、經濟等。

肆、生態理論



第三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

伍、優勢觀點

強調立基於個人優勢來解決目前所面臨的問題與
困境。

藉由協助「發掘、強調、探索與利用他們的優勢
與資源」來直接幫助案主達成他們的目標。

伍、優勢觀點



第三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

社會工作通常把焦點擺在案主或案家的煩惱和困
苦上，可能產生以下的負面影響：

1.把焦點擺在案主或案家的問題及成因，忽略案
主或案家本身可能具有的力量與能力。

2.把焦點放在那些不對勁的事情上，會耗掉社會
工作者的全部心力。

3.矯正問題雖然有其需要，但是這也只是家庭協
助工作中的一部分。

伍、優勢觀點



第三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

家庭優勢的評估和動員應該聚焦在下列各層面的
正向事物：

1.人際關係、家庭過去在衝突管理上的成功等。

2.家庭成員的個人技能。

3.個人特質。

4.能夠取得健康、教育和社會服務等各項社區資
源。

5.能夠體會和謹記那些艱苦的生命經驗。

伍、優勢觀點



第四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實施

壹、常見的家庭問題

1.家人關係的問題。

2.家庭成員缺損所產生的問題。

3.家庭成員社會適應的問題。

4.缺乏社會資源或與其他社會制度有關的問題。

壹、常見的家庭問題



第四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實施

貳、家庭社會工作的實施內容

根據美國兒童福利聯盟有關兒童的家庭服務實施
內容，其將家庭的服務內涵分為下列三類：

1.家庭支持服務。

2.家庭中心服務。

3.家庭維繫服務。

貳、家庭社會工作的實施內容



第四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實施

參、家庭社會工作的實施原則

1.工作地點。

2.工作目標。

3.介入方式。

4.介入策略。

參、家庭社會工作的實施原則



第四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實施

家庭社會工作強調家庭訪視的主要理由有：

1.家庭訪視評估比辦公室會談評估更能夠精確地
鑑定家庭功能。

2.家庭訪視可以增加介入效果。

3.家庭訪視可增加服務的可近性、可及性及可接
受性。

參、家庭社會工作的實施原則



第四節 家庭社會工作的實施

肆、臺灣家庭政策的內涵

政策制定的核心思想，乃基於支持家庭的理念，
而非無限制地侵入家庭或管制家庭。

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福利理念，並整合相關的公
共政策，以便能提供更全面與完整的服務。

肆、臺灣家庭政策的內涵



結論

 家庭是與個人最息息相關的環境，不僅是臨床社會
工作重要範疇之一，家庭社會工作的知識與技術更
是各個領域社會工作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技能。

 透過支持性的家庭政策將使家庭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進而使生活於其中的個體能有更健康、更安全的
生活環境。




